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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教育部。 

貳、案   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未恪盡職責，長年

以來對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變遷，失

去掌握，使國內教育設施與人口成長落差

日益嚴重，人才培育與就業市場嚴重脫節，

其設置之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又徒具形式，

人才供需協調功能恐無法發揮；而教育部長

期未妥善規劃國家整體人力之教育政策與

設施，盲目進行教育投資，且遲未隨人口與

產業結構變化而調整，復未能適切監督國家

教育研究院發揮智庫之功能，人才培育之

規劃與產業界需求脫節，失衡嚴重，相關

怠失作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皆核有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國家建設計畫之擬定，需妥善評估未來長期經濟建

設計畫所需之人力資源，俾降低對社會未來之衝擊，其

範圍涉及人口政策、人才培育、教育設施、就業體系、

產業人才評估與延攬、產業政策等面向。然在我國人口、

產業結構快速變遷下，相關機關究有無負起長期規劃、

督考之功能？本院爰進行調查。案經本院函詢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教育部、行政院主計總

處等有關機關，並調閱相關卷證。復於民國（下同）102

年 3 月 23 日請經建會等有關人員到院說明案情。業經調

查竣事，確有下列失當之處，茲將事實及理由臚列如後： 

一、經建會主責國家經濟建設之設計、審議、協調及考核，

長年以來卻對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變遷，失去

掌握，以致於人才培育與國家建設嚴重脫節，核有怠



 2 

失。 

(一)按經建會組織條例第 1 條規定：「行政院為從事國

家經濟建設之設計、審議、協調及考核，特設經濟

建設委員會。」同條例第 6 條規定：「人力規劃處

掌理左列事項：一、關於人力發展政策與計畫之研

擬及審議事項。二、關於人力供需之預測及分析事

項。三、關於人力發展措施之聯繫、協調事項。四、

關於人力資源專案問題之研究及分析事項。五、關

於工資、生產力及就業市場機能之研究及分析事

項。」 

(二)掌握人口的發展與變遷方向是許多學科的研究基

礎，也是公、私部門行政規劃與制定決策之根本。

一般而言，人口自然增減的規模或速率是可預期的，

因此若有精準的估計，便可以及早做妥善的規劃，

擬定因應之道，人口自然增減的變化對社會所帶來

的衝擊便可以降到最低。 

(三)經建會前身經合會自 53 年起，即與相關機關配合

辦理人口推計業務，作為國家經濟建設計畫及人力

計畫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以評估未來長期經濟建

設計劃所需人力資源，作為政府擬定人口、教育、

勞動力、產業發展等政策之規畫依據。嗣後，由經

建會配合歷次國家經濟建設計畫辦理期程，每 4 至

6 年更新人口推計報告，又自 91 年起每 2 年依據

最新人口統計資料更新人口推計報告。 

(四)經建會函復本院稱以，於 95 年、97 年及 99 年人口

推計報告中建議：「教育資源應隨學齡人口減少的

變化作適當移轉運用的調整，同時教育資源的運用

也應由量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高等教

育體系應落實退場機制，同時鼓勵在職進修及終身

學習等成人教育……」及「階段性調整各級教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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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供創新轉型及退場輔導機制，……」提供各

界瞭解在面臨少子化及高等教育擴增發展趨勢下，

應有長遠及前瞻之高等教育政策規劃，並均函請相

關部會參考，研擬因應對策云云。 

惟依內政部統計 59 至 101 年出生人數資料所

揭：59 至 64 年間出生人數介於 36 至 38 萬餘人，

65 年出生人數 42 萬餘人達歷史最高峰後，至 70

年出生人數（41 萬餘人）尚屬穩定狀態，惟自 71

年起出生人數即呈下降趨勢，以 70年為基期觀察，

71 至 75 年出生人數連年急遽下降，至 75 年出生人

數僅 30 萬餘人，較基期減少達 25.32％，91 至 93

年出生人數則均較基期減少逾 4 成，且 94 至 100

年出生人數均較基期減少逾 5 成。 

復按經建會提供該會歷年人口推計報告顯示，

該會於 75 年我國人口結構產生重大變化後，曾於

79、81、84、87 及 91 年辦理人口推計，按其報告

顯示，除 91 年外，餘各年度人口推計結果，均估

測自各該推計年起至 100 年出生人數均高於 31 萬

餘人，與實際出生人數顯有重大落差，又其中 87

年實際出生人數僅 27 萬餘人，首次低於 30 萬人，

惟該年度人口推計結果仍估測出生人數將逆勢上

升，至 100 年均連年維持 31 萬以上之出生人數，

嗣 91 年實際出生人數已降至 24 萬餘人，惟該年度

人口推計結果估測出生人數至 100 年均將維持 25

萬人以上，亦與實際出生人數存有重大偏差。參見

下表。 

綜上，經建會肩負國家經濟建設之設計、審議

、協調及考核工作，所辦理之人口推計為政府擬定

人口、教育、勞動力、產業發展等政策之規劃依據

。然我國自 71 年起，出生人數急遽下降，人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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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快速變遷，少子女化現象已日益明顯，而該會於

79 至 91 年間辦理人口推計誤差偏高，施政決策所

需資訊失真，無法發揮統計支援決策之防範機先功

能，肇致相關部會未能及時研擬因應對策。該會雖

曾於 95、97 及 99 等年度人口推計報告中，提出教

育資源應隨學齡人口減少變化作適當移轉運用調

整等原則性建議，惟因經建會長年對我國人力結構

與產業結構之變遷失去掌握，導致人才培育與就業

市場嚴重脫節，該會核有怠失。 

 

 

 

 

 

 

二、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持續加劇變化中，惟查經建

會近年設置之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卻徒具形式，形同

虛設，人才供需協調功能無法發揮，該會允應善盡職

責，加速規畫落實未來人才培育與國家建設之密切聯

結，以維持國家建設不斷良性發展。 

(一)按產業創新條例（99 年 5 月 12 日公布）第 17 條規

定：「為強化產業發展所需人才，行政院應指定專

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推



 5 

動下列事項：一、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二、整合產業人

才供需資訊，訂定產業人才資源發展策略。三、協

調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推動事宜。四、推動產業、

學術、研究及職業訓練機構合作之規劃。」 

(二)查 96 年 5 月 22 日公布之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設置

要點第 1 點：為加強引進及培訓人才，以改善產業

人力結構、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加速尖端科技在國

內生根發展，特依行政院 93 年 2 月 25 日第 2879

次會議院長提示及 93 年 6 月 24 日院臺人字第

0930086566 號函，將「行政院科技人才引進及培訓

會報」調整改設「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復於 98

年 12 月 16 日修正上開設置要點名稱為人才培訓及

引進會報設置要點，設置「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

作為各產業結合產、官、學、研，訂定人才資源發

展及加強培訓與引進人才等相關策略之整合帄台，

以發揮人才供需協調功能。又於 101 年 5 月 31 日另

增列部分委員並修正發布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設置

要點。 

(三)依 98 年 12 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人才培訓及引進會

報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該會報以經建會主任委員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涵括負責科技業務之政務委

員、內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經濟部部長、交通

部部長、衛生署署長、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化

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等機關首長；另依該要點第 7 點第 2 項規定，該

會報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會報，但由機關首長

兼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機關副首

長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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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依經建會提供歷年「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會議

紀錄顯示，該會於 98 年 12 月設置該會報後，至 99

年 7月始召開第 1次會議，進行會報運作機制簡報，

期間已逾半年，迄至 101年底僅於 100年 9月及 101

年 4 月舉行第 2 及 3 次會議，又查核各機關首長出

席情形（參見下表、歷年「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

委員會議出席情形表），除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王

如玄親自出席第 1 次會議外，其餘委員均未親自出

席歷次會議，且各部會多未確依人才培訓及引進會

報設置要點第 7 點第 2 項規定，指派副首長代表出

席（如第 1 次會議僅衛生署、農業委員會及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派副首長出席；第 2 次會議僅經濟

部及勞工委員會指派副首長出席；第 3 次會議均未

指派副首長出席），顯與法令不符，且部分部會除

未由正、副首長出席會議外，亦未指派人員與會，

或出席人員僅至科長等層級。 

(五)綜上，人才資源發展攸關產業發展及其長期競爭力，

經建會於 98 年 12 月設置「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

作為訂定人才資源發展及加強培訓與引進人才等

歷年「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委員會議出席情形表 
委員會議 

出 席 委 員 
第 1次會議（99.7.12） 第 2次會議（100.9.23） 第 3 次會議（101.4.30） 
親自出席 副首長出席 親自出席 副首長出席 親自出席 副首長出席 

內 政 部 部 長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教 育 部 部 長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經 濟 部 部 長 ｘ ｘ ｘ Ｖ ｘ ｘ 

交 通 部 部 長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衛 生 署 署 長 ｘ Ｖ ｘ ｘ ｘ ｘ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
委 員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ｘ Ｖ ｘ ｘ ｘ ｘ 

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Ｖ - ｘ Ｖ ｘ ｘ 
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
委 員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ｘ Ｖ ｘ ｘ 請假，未派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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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策略之整合帄台，肩負檢討訂定人才培訓及引

進政策；協調推動有關解決人才問題之既有規劃；

協助相關部會解決有關人才培訓及引進之執行問

題，並提升效率；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推動培訓及

延攬人才之法制改革；及其他有關加強培訓及引進

人才事項等重要任務。惟經建會至 99 年 7 月方召

開會議，迄至 101 年底亦僅召開 3 次會議，而相關

部會未積極參與會報，部會首長擔任委員職務卻未

親自出席會報，亦未依規定指派副首長與會，或指

派人員層級不足，甚未指派人員出席，顯示人才培

訓及引進會報徒具形式，形同虛設，政策任務難有

具體成效，時值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變化加

劇、國內青年及高學歷失業、學用落差等情形嚴重

之際，亟待經建會與相關部會積極參與運用該會報

整合帄台，審慎評估人力資源供需脈動，研擬長期

解決方案，俾人才與產業發展緊密契合，以維持國

家建設不斷良性發展之目的。 

三、教育部長期怠於掌握我國各教育階段學生人數推估

與預測，且自 88 年起，教育部屢次一再忽視經建會

明確函知未來學齡人口即將縮減宜進行調整之建議，

既未妥善規劃國家整體人力之教育政策與設施，又盲

目進行教育投資，遲未隨人口與產業結構變化而調整

；復未能適切監督國家教育研究院發揮智庫之功能，

使該院肩負教育政策研究之作用弱化。教育部未能本

於教育主管機關之權責，導致人才培育和國家發展脫

節，教育設施與人口成長落差甚大，核有失當。 

(一)按教育部處務規程（65 年 4 月 2 日公布）第 8 條第

2 項規定：「1、關於高等教育之研究、計畫、發展

事項。3、關於大學及獨立學院之設立及變更事項。

5、關於大學及獨立學院學系或研究所設立及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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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核事項。9、關於大學及獨立學院經費之規劃、

分配及收費之審核事項。」同規程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關於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研究、計畫、

發展事項。」同規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1、關

於中學教育之計畫及發展事項。4、關於國立中學

教育經費之規劃及支配事項。5、關於高級中學校

舍建築及設備事項。」同規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

「1、關於國民教育之計畫及推行事項。3、關於國

民教育經費之規劃、支配事項。」同規程第 21 條

規定：「第 2 項：1、關於教育統計工作之計畫及

發展事項。2、關於教育統計標準之訂定及推行事

項。3、關於中等教育統計事項。4、關於國民教育

統計事項。第 3 項：2、關於高等教育統計事項。9、

關於教育經費統計事項。10、關於教育計畫統計資

料之蒐集、研究及分析提供事項。」 

(二)次按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原名稱：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89 年 11 月

18 日修正，100 年 3 月 30 日廢止）第 1 條規定：

「教育部為籌設國立教育研究院，以長期從事整體

性、系統性之教育研究，特設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同規程第 2 條規定掌理事項：「一、國立教

育研究院發展計畫之擬訂事項。二、國立教育研究

院經費預算之編擬及組織法規之研擬事項。三、國

立教育研究院建院用地、建築設備之規劃及興辦事

項。四、各級教師及行政人員之研習訓練事項。五、

各級學校課程及教學研究發展事項。六、其他有關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事項。」另依 99 年 12 月 8 日

公布之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 2條規定掌理：「一、

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教育問題之研究。二、教育

決策資訊及專業諮詢之提供。三、教育需求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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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意見之調查。四、課程、教學、教材與教

科書、教育指標與學力指標、教育測驗與評量工具

及其他教育方法之研究發展。……」等項。足見，

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立宗旨，係為從事我國整體性及

系統性之教育研究，以供教育部之教育政策之需，

為教育部有關教育政策之智庫之一。 

(三)經建會雖為我國人力資源發展規劃機關，然教育部

則為我國整體人力之教育政策與設施規劃之主管

機關。查我國自 71 年起，出生人數驟降，人口結

構快速變遷，少子女化現象已日益明顯，然該部函

復本院稱以，有關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預測分析

報告始於 90 年 8 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人數

預測分析報告始於 100 年 5 月，大專校院 1 年級學

生人數預測報告始於 100 年 6 月云云。而教育部除

長期怠於掌握我國各教育階段學生人數推估與預

測之外，又未採經建會自 88 年起有關教育資源分

配之建議，盲目擴充教育設施，浪費教育資源，其

詳如下： 

１、國民中小學階段 

(１)經建會 88 年 5 月 25 日行政院台 88 內字第

20277 號函核定「臺灣未來人口推計及其政策

意涵」，有關教育資源分配之報告建議：「教育

資源的運用應配合學齡人口之變化調整，目前

除大專院校外，各級學校的容量已可滿足學生

充分就學之需求。……未來學齡人口縮減之此

一訊息，並應廣為宣導讓大眾明瞭。」該會又

於 91 年 7 月提出「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 91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建議：「未來學齡人口

無論小學、中學及大學均面臨入學人數減少問

題……建議教育資源宜配合學齡人口之變化



 10 

作適當調整……。」 

(２)然本院查核發現，90 至 101 年度全國新增公立

國中、小學計 94 校，新增校地面積 257.46 公

頃，投入建設總經費 238 億餘元，其中 27 校

101 學年度實際招收班級數及學生數均未達設

校規劃時所預計招收目標數，大部分原因係社

會少子化因素居多，該部遲未能採納經建會建

議，又未審慎評估縣市政府申請設校經費補助

款，補助該等學校設校經費高達 18 億餘元，

在社會少子化情境下，並未能減少學校校數，

有效運用政府財政資源。 

(３)另查，教育部於 94 年研擬小型學校發展評估

指標，作為評估小型學校整併與否之篩檢工具，

並於 95 年公布，該指標分為一般指標及特殊

條件指標二類，一般指標指學校的一般性條件，

如評分愈低，即表示學校愈應考慮進行整合；

特殊條件係指不宜整併之因素，只要學校符合

其中任何一項指標，即表示學校不宜進行整合。

據本院 93 年調查報告，92 學年度全國國中、

國小分別為 720 及 2,638 校，學生 957,285 人

及 1,912,791 人，其中小規模（即學生人數在

百人以下者）國中、小學校數量共計 561 所，

占總校數 16.71％；然依教育部統計 101 學年

度全國國中、國小分別為 740 及 2,657 校，學

生 844,884 人及 1,373,375 人，小規模國中、

小學校數量 60 及 796 校，合計 856 所，占總

校數 25.20％。則 101 學年度國中、國小學生

人數較 92 學年度減少 112,401 人及 53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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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下，學校校數卻分別增加 20 及 19 校
1
(新

增及裁併後)，受少子化影響，小型學校數量

持續逐年增加。又，各縣市政府辦理國中小裁

併校以本校改為分校、本校改為分班、本校變

成廢併校、分校改為分班、分校變成廢併校、

分班變成廢班及其他等方式進行，90 至 101

學年度裁併校數計雖已完成 161 校，然查各縣

市截至 101 學年度止，未符合特殊條件可整併

之規模國中、小學計 537 校，占全國總校數

15.81％，顯見，各縣市政府辦理裁併校進度

遲緩。 

２、中等教育（高中、高職）階段 

(１)高中係以陶冶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

研究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之普

通教育；高職則是教授青年職業知能，培養職

業道德、養成健全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之技職

教育。技職體系其投資遠比普通教育昂貴，因

技職體系學校須購買機器、廠房及相關設備等，

基此，其教育經費投入應較普通高中為高。 

(２)惟查教育部 90-99學年度高職學校每位學生帄

均獲得教育設施費用遠不及一般高中 (參見

下表)，雖然高職學校每生分攤教育經費較高

中學校為高，惟運用在改善或更新教育設施之

經費，卻不及高中學校，以 98 及 99 學年度為

例，高職體系每位學生帄均獲得教育設施費用

分別為 13,635 元及 11,934 元，較高中 14,983

元及 12,686 元，減少 1,248 及 752 元，顯示

高職體系學校須購置之機器、廠房和相關設備，

                                      
1
 740-720=20；2657-26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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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卻遲未正視此問題之迫切性。 

90-99 學年度高中職學校每生分攤經費表 
學年

度 

高中 高職 

合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合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90  88,553  74,225  14,328  96,246  85,531  10,715  

91  86,846  77,628  9,217  101,556  91,109  10,447  

92  90,576  81,049  9,527  104,846  95,841  9,004  

93  92,219  81,384  10,835  106,153  97,474  8,679  

94  92,386  81,599  10,787  105,644  96,647  8,997  

95  94,434  81,068  13,366  103,513  94,464  9,050  

96  101,160  83,127  18,032  107,324  94,050  13,274  

97  101,326  87,767  13,559  109,831  94,737  15,094  

98  103,228  88,245  14,983  110,279  96,644  13,635  

99  102,581  89,895  12,686  112,497  100,563  11,934  

(３)另自 83年起，教育部為迎合家長期盼及需求，

即廣設高中及大學，因此我國高級職業學校自

76 至 100 學年間，由 209 所減少為 155 所，學

生人數由 44 萬餘人減少為 36 萬餘人，升學率

卻由 2.83％提升至 81.91％。76 至 100 年間，

高中學生數快速增加 195,939 人，高職卻流失

80,879 學生。高職教育一向擔負國內培育基層

技術人力之角色，然因教育部之中等教育政策

失當，而高職又受到升學主義影響，傳統高職

教育特色逐漸式微，嚴重影響國內基層技術人

力之供給。 

３、高等教育階段 

(１)經建會 89 年第 1013 次委員會議有關「高等教

育擴增問題」報告中，提出相關建議，包括：

建議一、高等教育擴增業已足夠學齡人口就學

需要，應廣為向大眾宣傳，未來籌設新校應從

嚴評估；建議二、公立大學除培養特殊專業人

才外，量之擴增宜減緩，籌設分校與分部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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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籌經費為原則等內容；並於同年 5 月 25

日以總（89）字第 02254 號函知教育部。 

(２)然我國大專校院數量自 90 學年度至 100 學年

度持續增加 13 校，大專院校 90 學年度校地總

面積由 52,066,605 帄方公尺至 100 學年度為

65,576,769 帄方公尺，增加 13,510,164 帄方

公尺，校舍可使用面積由 17,759,242 帄方公

尺增加至 25,059,306 帄方公尺；另教育部 90

年至 101 年完全未考量社會少子化課題，仍核

准公立大專院校准許籌設 10 個分校或分部，

截至 101 年底止，取得校地達 222 餘公頃，多

數學校仍未開發利用，造成土地無法妥適運

用。 

(３)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大學以上程度畢業生，

自 94 年起失業率均高於全國帄均失業率，除

98 年度略低於高中職畢業生外，其餘年度均為

最高。另據教育部調查 95 至 97 年，大學以上

畢業生畢業後 1 年之情形，博士畢業生畢業後

1 年有工作者，逐年下降（95 學年度 91％、96

學年度 88％、97 學年度 85％），到了 97 學年

度畢業後 1 年，居然有 1％的博士畢業者都不

打算找任何工作。另依教育部調查 98 學年度

畢業後一年流向，統計畢業生之目前工作與大

專所學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者，約佔 37.9%。

顯見，教育部對各層面人才培育之規劃與產業

界需求脫節，嚴重失衡，不利於國家競爭力。 

(四)另，本院函請教育部說明自 89 年國家教育研究院

籌備處成立以來，該部委請該院歷年辦理有關教育

制度及政策研究之相關內容，惟該部僅能提供自 97

年至 100 年之研究，查尚無有關我國人才培育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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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嚴重脫節，及教育設施與人口成長落差甚大

之研究內容，以進行教育政策與設施之調整；至於

該院協助教育部長期辦理我國教育人力及人力發

展有關預測與建議之情形乙節，該部函復略以，國

家教育研究院自 100 年 3 月 30 日正式成立以來，

一直以成為教育研究重鎮，及協助提供教育部政策

制訂決策資料為期許，針對我國長期教育人力之發

展與預測，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

中心已規劃「臺灣 K-12關鍵教育指標資料庫整合、

建置與運用管理模式之整合型研究」包含了此議題，

所規劃之 K-12 教育指標資料庫建置計畫著重在建

構大型教育資料庫或教育統計網站，同時整合地方

縣市層級之教育統計資料，以提供教育研究及政策

制訂上有完善的統計數據可引用分析云云。然查國

家教育研究院自 89 年 5 月即成立籌備處，歷經七

位主任，負責領導國家教育研究院，並負有教育制

度、教育政策及教育問題等研究任務，屬教育部之

智庫之一，惟僅見該院對各級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

之研習訓練業務逐年成長，未見教育部責付該院就

人口與產業結構變化下，進行有關教育設施與人口

成長落差、人才培育與就業市場脫節之適切教育政

策建議研究。 

(五)綜上，教育部負有辦理教育人才培育之責，但長期

怠於規劃，復未妥採經建會等相關機關之建議，又

未考量我國業於 71 年起，出生人數大幅下降，卻

盲目擴充各級教育階段之教育設施，各層面之人才

培育政策與教育資源分配，與產業界之需求脫節，

失衡嚴重；且未能適切監督國家教育研究院發揮智

庫之任務，使該院未有經費辦理人才培育規劃工作，

致該院肩負教育政策研究之作用與價值弱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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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未能本於教育主管機關之權責，導致人才培育和

國家發展脫節，教育設施與人口成長落差甚大，核

有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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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經建會長年以來對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

構之變遷，失去掌握，無法發揮防範機先之功能，其設

置之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又徒具形式，恐無法將我國人才

培育與國家建設密切聯結、落實，該會之設計、審議、協

調及考核功能顯見萎縮；另，教育部對於國家整體人力之

教育政策長期未妥善規劃，該部所屬國家教育研究院未有

經費辦理該項工作，且該部怠於掌握我國各教育階段學生

人數推估與預測，又未採經建會有關教育資源分配之建

議，盲目擴充教育設施，大幅擴增大專校院，中等教育

政策又嚴重失當，導致國家整體人才培育之規劃與產業

界需求脫節，無法有效解決失衡現象，在人口結構快速

變遷下，教育部長期顯未能有效運用政府財政資源。經

建會及教育部長期之相關作為均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

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並

依法妥處見復。 

 

提案委員：吳豐山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28    日  

 


